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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浩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沈雯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权益分派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股 

项目 每 10股派现数（含税） 每 10股送股数 每 10股转增数 

年度分配预案 3.00 0 0 

 

1.6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姓名 王恒斌 

联系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 1号 

电话 0519-85195193 

传真 0519-85195197 

董秘邮箱 whb@tonghui.com.cn 

公司网址 http://www.tonghui.com.cn 

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新竹路 1号 

邮政编码 213022 

公司邮箱 whb@tonghui.com.cn 

公司披露年度报告的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b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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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2.1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常州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电子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

始终专注于电子测量仪器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开发，尤其在精密阻抗测量领域具有三十多年的测试理论、

测试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公司基于对行业发展前景和电子测量仪器产业链扩展的深度理解，进一步

深耕传统电子测量领域，不断拓展半导体器件测试、新能源及电池测试应用场景，致力于成为国际领先

的电子测量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各类电子测量仪器，主要包括元件参数测试仪器、微弱信号检测仪器、安规线材

测试仪器、电力电子测试仪器、系统集成测试设备等五大类，主要用于各种电子元器件、材料、电子零

部件、电子整机等被测对象的性能测试、测量、试验验证及品质保证，经公司仪器检测过的产品被广泛

应用于消费电子、通讯、半导体、新能源、家用电器等领域。 

1、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始终坚持专业化的经营模式，贯彻“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新求发展”的经营理念，从市场需求

出发，以客户利益为关注焦点，把公司的优势资源投入到研发、制造、品管和营销过程中，并充分发挥

公司的技术优势，为客户提供电子测量测试方面全方位的解决方案，满足并超越客户的期望，为客户创

造最大价值。 

2、公司的销售模式 

公司采用多层次、差异化的销售模式构建方案，建设了四位一体的销售模式：经销商模式、直销模

式、ODM模式、B2C模式。 

1.经销商模式 

经销商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销售给经销商，经销商再将产品销售给终端客户。经销商与公司签订经

销协议并获得公司授权，按照公司规定的标准销售产品予终端客户。经销商模式有利于降低公司市场开

发成本、快速扩大市场份额并及时就近服务客户。目前公司在全国和部分海外市场建立了完善的营销和

服务体系，为客户营造便捷、专业、高效的购买和服务体验，贴近客户、倾听客户，对客户需求作出敏

捷的反应，以最短时间满足客户需求、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2.直销模式 

直销模式是指公司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最终客户。直销模式主要面向高性能高价值仪器产品的销售、

客户定制产品的销售、部分重点终端客户等。该类客户服务要求高、技术性能及技术支持多样化。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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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模式，能够快速有效地获知客户需求，研发及销售客户所需产品,采用此模式有利于强化对高端客

户的有效控制、支持与服务。 

3.ODM模式 

海外市场也已成为公司业务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海外市场经销商的特点，大部分采用 ODM经

营模式，可满足海外经销商的差别化需求。 

4.B2C（电商）模式 

随着国内电商渠道日趋成熟，公司已逐步建立了互联网营销渠道，以此推广同惠产品、提高营销效

率、降低销售成本。公司开通有天猫同惠官方旗舰店 http://tonghui.tmall.com/和京东同惠官方旗舰

店 http://tonghui.jd.com/。 

3、公司的盈利模式 

公司作为一家集电子测量仪器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通过向客户销售电子

测量仪器和服务实现收入和利润。 

凭借公司在品牌知名度、产品技术性能、技术支持和综合服务能力上的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以及市

场对测试测量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公司取得了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同时公司将不断提升营销理念，丰

富市场经验，加强对市场营销进行全方位的策划，以扩大企业规模、提高总体盈利水平。 

报告期内、以及报告期后至报告披露日，公司商业模式未发生变化。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增减比例% 2023年末 

资产总计 428,442,930.57 391,855,967.23 9.34% 399,276,863.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9,831,429.06 340,524,479.36 8.61% 342,910,689.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31 2.10 10.00% 2.1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5.25% 12.74% - 13.78% 

资产负债率%（合并） 13.14% 12.65% - 13.83% 

 2025年 2024年 增减比例% 2023年 

营业收入 231,899,493.62 193,949,849.60 19.57% 169,330,193.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025,707.03 50,437,343.65 36.85% 38,660,042.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5,192,758.05 45,036,283.75 44.76% 31,428,945.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580,850.98 63,985,641.38 -13.14% 53,542,605.5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计算） 

19.62% 14.86% - 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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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8.53% 13.27% - 9.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3 0.32 34.38% 0.24 

 

2.3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2,448,378 50.94% 1,222,142 83,670,520 52.19%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4,891,525 15.38% 0 24,891,525 15.53% 

      董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1,088,005 0.67% -591,408 496,597 0.31%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79,407,318 49.06% -2,772,142 76,635,176 47.8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74,674,575 46.14% 0 74,674,575 46.58% 

      董事、高管 0 0.00% 0 0 0.00% 

      核心员工 1,550,000 0.96% -1,550,000 0 0.00% 

     总股本 161,855,696 - -1,550,000 160,305,696 -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669 

 

2.4 持股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 

名称 

股东 

性质 
期初持股数 

持股 

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无限售股

份数量 

1 赵浩华 境内自然人 20,186,100 0 20,186,100 12.59% 15,139,575 5,046,525 

2 王志平 境内自然人 15,025,500 0 15,025,500 9.37% 11,269,125 3,756,375 

3 任老二 境内自然人 13,702,500 0 13,702,500 8.55% 10,276,875 3,425,625 

4 王恒斌 境内自然人 13,702,500 0 13,702,500 8.55% 10,276,875 3,425,625 

5 高志齐 境内自然人 13,702,500 0 13,702,500 8.55% 10,276,875 3,425,625 

6 孙伯乐 境内自然人 13,702,500 0 13,702,500 8.55% 10,276,875 3,425,625 

7 唐玥 境内自然人 9,544,500 0 9,544,500 5.95% 7,158,375 2,386,125 

8 袁萍 境内自然人 4,487,828 0 4,487,828 2.80% 0 4,487,828 

9 

常州同达实

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

法人 
3,040,700 -760,175 2,280,525 1.42% 757,643 1,522,882 

10 沈璐雯 境内自然人 2,002,732 0 2,002,732 1.25% 0 2,002,732 

合计 - 109,097,360 -760,175 108,337,185 67.58% 75,432,218 32,904,967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赵浩华，唐玥：两者是夫妻关系； 



常州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6-007 

5 

 

赵浩华，常州同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浩华通过持有同达投资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 

赵浩华、王志平、孙伯乐、王恒斌、高志齐、任老二、唐玥：互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此以外，前十大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或前十名股东是否存在质押、司法冻结股份 

□适用 √不适用  

 

单位：股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 赵浩华 5,046,525 

2 袁萍 4,487,828 

3 王志平 3,756,375 

4 高志齐 3,425,625 

5 王恒斌 3,425,625 

6 孙伯乐 3,425,625 

7 任老二 3,425,625 

8 唐玥 2,386,125 

9 沈璐雯 2,002,732 

10 常州同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2,88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相互关系说明： 

赵浩华，唐玥：两者是夫妻关系； 

赵浩华，常州同达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赵浩华通过持有同达投资合伙份额并担任其执

行事务合伙人； 

赵浩华、王志平、孙伯乐、王恒斌、高志齐、任老二、唐玥：互为一致行动人，共同为公司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 

除此以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2.5 特别表决权股份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常州同惠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26-007 

6 

 

赵浩华、王志平、孙伯乐、王恒斌、高志齐、任老二、唐玥共同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七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9,56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1%。2014年12月25日，上述七人签署了《一致行

动协议》，协议有效期至2020年10月15日，《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七人为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2020年6月10日，上述七人签署新的《一致行动协议》，协议有效期至2030年6月9日。 

 

 

2.7 存续至本期的优先股股票相关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8 存续至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的债券融资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9 存续至本期的可转换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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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3.1 报告期内核心竞争力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2 其他事项 

事项 是或否 

是否存在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资产及其他资源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或者被抵押、质押的情况 □是 √否  

是否存在年度报告披露后面临退市情况 □是 √否  

 

 


